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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7日，惠济区执法人员立即行动，对督办

问题进行现场调查。1、郑州汇祥彩印有限公司占地面

积 4000平方米，2017年 11月起租赁岗李村李金聚的仓

库，12月开始生产，现场不能提供环评手续，检查时没有

发现该单位有生产迹象。2、郑州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年产60万吨商品混凝土项目，建有2套HL180型混凝土

搅拌设备，环评手续经郑州市环境环保局审批，2013年 4

月建成并投入生产，7月通过环保验收，验收文号：郑环

验表〔2013〕71号，噪声源来源主要为搅拌机、自动配料

系统、风机和空压机等机械噪声，以及原料及成品运输产

生的噪声。2018年 6月 7日，郑州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委托河南博晟检验技术有限公司对厂区噪声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噪声未超出规定标准；郑州找对了新能源

有限公司液化站仓库面积20平方米，仓库现存约100瓶

瓶装液化气，营业执照、瓶装燃气分销站点经营许可证注

册地与现地址不符，督办问题中涉及的液化站主要从事

瓶装液化气的销售经营，未有分装液化气销售的行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
惠济区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督促整改。1.要

求郑州汇祥彩印有限公司自行搬迁；2.依照《郑州市燃气

管理条例》规定，县（市）、上街区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监督管理工作，市内各区无执法权

限，现属地监管单位黄河农牧场已经督促该液化气站搬

离。截至 2018年 6月 10日，郑州汇祥彩印有限公司已

搬离完毕，郑州找对了新能源有限公司瓶装液化气已搬

离完毕，安全隐患已经消除。

问责情况：无。

十四、郑州市登封市
受理编号：D410000201806050111

反映情况：郑州市登封市唐庄镇张村与屈村，生活垃

圾堆放在屈村东侧一条河内，污染地下水源。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该问题位于登封市唐庄镇屈村东侧，河道内堆放有

生活垃圾，有污水存在。

二、现场调查情况

针对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督办问题，

登封市唐庄镇副镇长宋武举牵头，由爱卫办、水务局工作

人员组成调查组，对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唐庄镇屈村东

侧一条河内及周边，存在生活垃圾 6~7立方米。该问题

所在地为唐庄镇屈村，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该处生活垃圾

由唐庄镇负责清运。

处理及整改情况：
针对该问题，登封市唐庄镇于 6月 7日当天开始对

该处及周边进行清理整治。截至目前，该处垃圾已清理

完毕。

问责情况：
鉴于登封市唐庄镇垃圾积存问题受到中央第一环境

保护督察组查处，登封市爱卫办根据《市委办公室 市政

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卫生长效管理考核奖惩工

作的意见》（登办〔2017〕13号）要求，将登封市唐庄镇该

问题纳入2018年第二季度农村卫生检查考核扣分问题，

并加倍扣分。同时，要求登封市唐庄镇加强对此地的监

管，举一反三，对属地管理垃圾清运实施日产日清。

十五、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D410000201806050114

D410000201806050115
D410000201806050116
D410000201806050123
D410000201806050125
D410000201806050128
D410000201806060012
D410000201806060015
D410000201806060044

反映情况：1.高新区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

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排放含铅的固体废物。2.郑州高

新区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司，夜间生产过程中排放酸性

废气。3.中石化润滑油厂存在环评作假，安全距离不够。

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 1：高新区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生产

过程中排放废气，排放含铅的固体废物。

一、基本情况

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位于化工路

26号，占地 128亩，主要产品为钢丝弹簧及钢丝绳的制

造，该公司1万吨/年弹簧钢丝和不锈钢丝中试生产搬迁

项目环评于2005年 4月办理（2005-100号）；于2007年

12 月 10 日通过验收（郑高开建环验﹝2007﹞045 号）；

2015年 9月，厂区内酸雾净化塔经批准停运（郑开环许

准字﹝2015﹞第 3号）。

二、现场调查情况

6月 7日下午，高新区环保局朱本鹏、吴耀辉等工作

人员赶到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现

场调查，省、市环保督察组也到现场进行了查看。该公司

生产正常，部分生产工艺已淘汰并停止运行。

经现场调查，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

司已建成运行多年，目前公司生产过程中酸洗及涉铅工

艺已全面淘汰并停止运行，其酸洗车间及酸洗处理设施

已于 2015年停止运行并拆除完毕，酸雾净化塔于 2015

年停止运行，目前已不具备再次运行条件；涉铅工艺全

面淘汰停运，经现场查勘，未发现涉铅生产工艺及设

施，因此不存在含铅固废；目前，公司运行过程中产生

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油淬火产生的油烟，水污染物主要

为员工生活污水，固体废物主要为废润滑油桶、废机油

桶等危险废物及产品加工过程中产生边角废料及生活

垃圾等。

依据该公司 2018年 3月份污染源检测报告显示，车

间有组织污染物油烟经车间内集气装置收集后经油烟净

化器处理后能够达标排放；无组织污染物颗粒物、非甲烷

总烃等均能达到相关标准要求，厂界噪声均能达到相关

标准要求；厂区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

据此，该问题反映不属实。

问题 2：郑州高新区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司，夜间生

产过程中排放酸性废气。

一、基本情况

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D-VC项目和

5000吨VC项目位于郑州高新区化工路30号（原中原制药

厂院内），占地面积约1000亩，产品主要用于食品添加剂，

原料主要为玉米淀粉等，主要生产工艺为发酵—精制—烘

干包装。2010年7月，该公司年产10000吨D-VC项目和

5000吨VC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通过了河南省环

保厅审批（郑环评验﹝2010﹞47号）；2017年9月，该公司对

厂区内两台75蒸吨/小时的燃煤锅炉实行了超低排放标准

的改造，并于2017年9月通过了郑州市环境保护局组织的

现场核查；烟气自动监控设施与郑州市环境保护局联网，污

染物能够达标排放。

二、现场调查情况

6月 7日下午，朱本鹏、吴耀辉等工作人员赶到郑州

拓洋实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省、市环保督察组也到

现场进行了查看。该公司生产正常，污染治理设施运行

稳定，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

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司（现中原制药厂院内）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废气污染物主要是燃煤锅炉排放的烟尘、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污水处理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

无组织气味。

该公司燃煤锅炉在 2017年 9月完成了超低排放，并

经环保部门核查后投入运行，改造后锅炉烟气排放达到

了 超 低 排 放 标 准（烟 尘 ≤10mg/m3、SO2≤35mg/m3、

NOx≤50mg/m3），烟气排放安装有在线监测设施，并与

郑州市环保局监控平台联网。

该公司污水处理系统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含有硫化氢

等成份的无组织异味气体。为改善周边环境和减少无组

织排放，目前该公司已将调节池、IC罐、污泥池、曝气池

和污泥棚等运行设施进行了封闭、收集，采用碱液洗涤处

理，且经第三方监测机构现场监测，主要污染因子硫化氢

能够达标排放。

经查看，异味气体能够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轻

微，该问题反映不属实。

问题 3：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以下

简称润滑油公司）年产10万吨润滑油、5万吨防冻液搬迁

扩能项目（以下简称润滑油项目），位于高新区化工路南、

碧桃路东、站北路北，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用地面

积为 96.312 亩。该项目主要从事润滑油和防冻液的生

产和储运。

润滑油主要生产工艺是将基础油、添加剂经混合分

装后外售，混合过程不发生化学变化。防冻液的主要生

产工艺是将软化水、乙二醇、少量的有机或无机盐类等添

加剂进行混合分装，混合过程不发生化学变化。

该项目于 2014年 10月立项；2014年 11月，润滑油

公司委托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

安全预评价工作，2015年 3月专家组对预评价报告进行

评审，2015年 4月完成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取得批复；

2014年 11月，润滑油公司委托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开展环评工作，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年 5

月召开专家技术评审会，专家组认为报告表关于本项目

建设的环境可行性结论可信，2015年 6月完成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并取得市级环保部门批复（郑环审〔2015〕362

号）；2017年 12月，该项目用地挂牌公示，2018年 2月完

成土地摘牌。（一）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1.项目用地问题

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豫环文〔2015〕33号）中工

业项目分类清单，无化学反应过程的专用化学品制造，属

于二类工业项目中的石化化工大类，用地为二类工业用

地，符合相关规划。

2.环评编制有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

条：“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对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可能造成轻度环境

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对产生的环境影

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该项目属于编制环境影

响报告表范围。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经

对该项目生产工艺、原材料及产成品分析，其生产过程仅

为原材料的混合，不涉及原油提炼工艺，不发生化学变

化，故环评报告将此项目行业确定为 C266专用化学品

制造。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SH3039-

1999）第 2.1.0条规定：“石油化工装置（设施）与居住区之

间的卫生防护距离，应按表 2.0.1 确定，本表未列出的装

置（设施）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一般不应小于

150米，当小于 150米时应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结论

确定。”本项目未列入表2.0.1中，因此卫生防护距离确定

为 150米。在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高新区实

验小学、祝福红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标均位于本项目卫

生防护距离150米范围之外。

3.环评单位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九

条：“接受委托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

的机构，应当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审查

合格后，颁发资质证书，接照资质证书规定的等级和评价

范围，从事环境影响评价服务，并对评价结论负责。为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的资质条件和

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第二

十条：“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

影响报告表，应当由具有相应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机构

编制。”该项目委托的安徽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取得环

境保护部颁发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证

书编号：国环评乙字第 2l30 号，有效期：至 2018 年 6月

30日，评价范围包括一般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安全评估工作

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润滑油及防冻液

不在危险化学品目录内，不属于危险化学品。该项目工

艺属常温常压下的物理调合过程，无化学反应。

根据《建设项目安全实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36号）的要求，润滑油公司于 2014

年 11月至 2015年 4月期间委托具有安全评价甲级资质

的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润滑油项目进行

了安全预评价，2015年 3月 28日该预评价报告（报审版）

经专家评审，评审意见为“《预评价报告》符合国家、行业、

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同意通过该《预

评价报告评审》”；2015年 4月出具了该安全预评价报告

（备案版）。

润滑油产品及其原材料均为高沸点、高分子量混

合物，其开口闪点均在 200 度以上，燃点在 230 度以

上，属于粘度高、闪点高、不易挥发的液体，不属于易

燃品。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火灾

危险分类中属于丙类（闪点不小于 60℃的液体），在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火灾

危险分类中属于丙 B 类（闪点>120℃），均属于火灾危

险性较低类别。

依据《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

2008）第 4.1.9条的要求，存储上述物质的储罐组或装置

与相邻居民区、公共福利设施和村庄的防火距离应为

75m。经测量，与本项目相邻的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

研究院、河南润众二手车展厅、中央储备粮郑州直属库等

单位，均符合相关要求。储罐组或装置与相邻居民区、公

共福利设施和村庄的防火距离符合相关要求。

（三）控规编制工作

根据高新区规划局目前初步调查和论证结果，高新

区化工路南、云杉路东区域用地于 2008年 12月经省政

府批准征收（豫政土﹝2008﹞393号），随后国土部门开展

了该区域的土地征收工作，依据当时执行的《郑州市市区

总体规划（1995—2010）》，该区域规划为仓储用地。

2010年，在《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中，该

区域未在控制区范围内，未做强制性要求，其用地性质允

许通过其它层级城乡规划做出安排。在郑州市总规中该

区域规划有220kV高压走廊，在现有架空高压线完成入

地改造后，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集约节约用地精神，在该区

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明确为二类工业用地，在化工路

南侧绿化带中预留高压走廊通道。

处理及整改情况：
2018 年 3月份，《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郑州分

公司工业及配套设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前公示》在

相关网站公示后，周边群众对该项目建设表示较大关切，

引起高新区管委会高度重视，随即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全

面调查，调查期间暂停该项目一切手续办理。

下一步，高新区有关部门将会同上级业务部门和专

业机构，继续对群众关切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及时

向群众进行回复，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问责情况：无。

十六、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D410000201806050117

反映情况：1.新郑市龙湖镇龙湖的污水，小刘桥南头

的污水，流到了十八里河内，臭气熏天。2.红河谷小区南

侧有两大污水坑。

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 1：新郑市龙湖镇龙湖的污水，小刘桥南头的污

水，流到了十八里河内，臭气熏天。

（一）基本情况：十八里河自上游有两条支流，分别

至下游后湖水库处汇合。小刘桥位于新郑市龙湖镇

107 国道西侧，祥云路北侧，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小刘

交界处。据周边群众反映，龙湖大道小刘桥南头右岸排

污口，为南部正商红河谷生活污水与龙湖大道周边雨水

混流，未经处理进入十八里河河道，流量约 150 吨/天，

水质差，但无臭味。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7日，新郑市龙湖镇联合市水务局、新郑

市住建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及业务科室人员对问题进行

现场调查，小刘桥南头的污水，分别是正商红河谷的生活

污水和侯庄东沟的生活污水经107国道西侧暗涵流入十

八里河，经河道东侧涵管流出，但现场未有异味。

问题2：红河谷小区南侧有两大污水坑

（一）基本情况：正商红河谷位于龙湖镇老 107国道

和祥云路交叉口路南五十米路西，隶属于新郑市龙湖镇

荆垌辖区。荆垌村分包领导危红亮、东管区区长李建国、

包村干部朱东昌。红河谷南侧两处污水坑确实存在，水

量约2000立方米。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7日，新郑市龙湖镇潘高峰、闫永亮、王

长伟，联合新郑市水务局、新郑市住建局等单位主要负责

人及业务科室人员对问题进行现场调查，反映的正商红

河谷小区西南侧有两大污水坑，一处位于正商红河谷小

区内，水质富营养化，存在水华现象，水面存在大量绿藻，

不属于水坑，反映情况不属实；另一处位于该小区西南

角，为东徐村生活污水流入该处，反映为污水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龙湖镇联合新郑市住建局、水务局等单位形成一致

意见：在该处设立临时污水处理设施，对雨污水进行就地

净化、提升水质，确保污水净化后排入河道。目前，正在

进行设备采购工作。

在此处设立临时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就地净化，净化

后将该处水体抽排至下游河道。目前已对该处水面抛洒

药物进行水质净化，污水处理设施已采购，正在安装。

问责情况：无。

十七、郑州市新密市
受理编号：D410000201806050139

（*）

反映情况：郑州市新密市岳村镇岳村第三村民组，有

一家煤矿，扬尘污染严重。煤矿废水直接排入五星水库，

污染水源。采煤破坏生态坏境，破坏公路。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该煤矿工商注册名称为：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芦沟煤矿一六井，位于新密市岳村镇岳村村，法

定代表人杨帆。该公司年产30万吨煤炭项目于2007年

9月 12日经河南省环境保护局审批（豫环审〔2007〕207

号），2010年 8月 27日经河南省环保厅验收（豫环然验

〔2010〕 16 号 ）；于 2014 年 取 得 采 矿 许 可 证

（C4100002012011140122216），有效期为 2014 年 11

月—2019年 9月；于 2008年 11月 20日办理集体土地使

用证（新密集用〔2008〕第062号）。

现已建成：主井 1座、副井 1座、风井 1座，原煤堆场

已密闭；生产工艺：原煤—开采—装车；污染防治设施建

设有：1座矿井水斜管沉淀处理设施、煤场安装有喷淋装

置、自动在线监测设施1套。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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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批）

（上接十版）


